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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承恩遠從東南亞的家鄉飄洋過海，申請來到臺灣工作。每天辛苦的

工作，好不容易捱到假日，向老闆借用機車到市區逛逛，順便採買一些家

鄉風味的食物，犒賞自己，回程時因為路不太熟，好不容易找到了機車，

用鑰匙打開機車龍頭鎖，發動後哼著流行歌，在回宿舍的歸途，沒想到

半路被警察攔下來。

警察：「這是你的機車嗎？」

承恩：「我向老闆借的。」

警察：「電腦資料顯示這台是失竊機車，這是你偷來的車子嗎？」

車主報案失竊地點就是承恩剛剛停車的地點。警察向老闆求證，老

闆說確實有把機車借給承恩，不過車牌號碼不是他的，警察只好將承恩

移送給檢察官處理。

檢察官開庭之前，特別詢問承恩是否需要通譯幫忙翻譯，承恩說曾

經學過幾年中文，加上擁有四分之一的華人血統，對話跟簡單的閱讀沒

有問題。經過檢察官確認，承恩的語言溝通跟理解能力沒有問題，才繼

續進行告知其相關權利。

承恩： 「我沒有犯罪，沒有偷車，我先不用請律師。不過，我想把事情

說清楚，你願意聽我說嗎？我真的有向老闆借機車，我騎的也是

老闆的機車沒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老闆的機車會變成人家被

偷的機車。」

檢察官看著承恩急切而認真的表情，再看著卷內老闆提供的機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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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資料及騎失竊機車的資料，突然靈光一現，會不會是騎錯車？天下就

是有這麼巧的事情，這兩輛機車都是十幾年的老爺機車，外觀分別是灰

色跟銀色，說不定連廠牌跟型號都一樣……。

檢察官下庭後連忙請承辦的轄區警察，把承恩所稱停車地點的監視

器錄影記錄拷貝下來。

員警提出疑問： 「檢察官，有必要為這麼小的案件花這麼多功夫嗎？以

我多年實務經驗，打工期間花錢買機車要多花錢，順手

牽羊並不罕見。」

檢察官： 「我們不能因為對方離鄉背井就隨便處理，不要怕麻煩，這是

一個人的清白，去查吧！」

最後發現老闆的機車還好端端地停在路邊，這兩輛機車的鑰匙還真

的可以共用……。

　　爭點
│ 01 │ 被告是否有義務證明沒有犯竊盜罪？檢察官是否有義務調查被告無罪之

主張？

│ 02 │ 外國人與本國人是否完全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對待？
 

關鍵詞：通譯、自白、無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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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結構指標
│ 01 │ 《公政公約》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

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

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

所確認之權利。

│ 02 │ 《公政公約》第 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

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

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

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 03 │ 《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2項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

以前，應假定其無罪。

│ 04 │ 《憲法》第 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國家義務
│ 01 │ 在法院與法庭前一律平等及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是人權保護的一項關

鍵要素，是保障法治的一項程序性手段。《公政公約》第 14條旨於確保

司法制度的適當運作，並為此目的保障一系列具體權利。（人權事務委

員會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 2段意旨）。

│ 02 │ 在法院及法庭前一律平等的權利，除保障法庭公正公開審問之原則外，

還保障平等機會及武器平等原則，並保證相關訴訟當事人不受任何歧

視。國家必須確保人民能夠利用司法機關，確保所有個人在程序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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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剝奪要求伸張正義的權利，並不限於締約國國民才可享有訴諸法院與

法庭及在司法之前一律平等的權利，所有個人不論其國籍或無國籍，也

不論其地位如何，不論尋求庇護者、難民、移徙工作者、無親屬伴隨兒

童或其他人，只要身在締約國境內或受其管轄者均可享受這項權利（人

權事務委員會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 8段、第 9段意旨）。

│ 03 │ 國家必須保障人民有權不被強迫自供或認罪，必須確保刑事偵查機關不

會為了獲得認罪而對被告做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身體上壓迫或不當精神壓

力。以違反《公政公約》第 7條的方式對待被告以獲取自白，是不可接

受的。如果被告認罪，國家也應該證明被告認罪的陳述出於自願。凡受

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假定其無罪。無罪推定是保

護人權的基本要素，檢方提供控訴的證據，應該保證在排除所有合理懷

疑確定有罪之前，被告被視為無罪，確保對被告適用無罪推定原則。同

樣的，在偵查階段也應該保持這種態度跟精神，對犯罪嫌疑人，不可先

入為主或保持成見，應該審慎查證，詳細比對，落實人權保障跟公約的

精神（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2號一般性意見第 30段、第 41段意旨）。

　　案例解析
│ 01 │ 《公政公約》表彰普世價值的人權觀念，我國《憲法》第 7條規定，中

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兩公約施行法》更明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

內法律之效力。本案例將依《刑事訴訟法》及《公政公約》規定，人人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

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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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實現人性尊嚴及訴訟權利的保障，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定：

「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

情形，一律注意。」「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

分。」第 154條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

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第 95

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

1  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

知。

2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3  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

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4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檢察官身為法治國守護者，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司法管轄者，無分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或社會階級，給予同等待遇，也是實踐公約的最

佳典範。

│ 03 │ 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推定其無罪。警方及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即不

得因既有成見、教育程度、國籍不同而給予差別待遇，國家機關更不可

貪圖省事而做差別處理，對於生活習慣不同、語言障礙或是社經地位較

弱勢者，應謹慎注意並提供協助。本案例中，承恩雖然是外籍移工並受

刑事控告，但警察不能僅憑辦案經驗，斷然認定承恩偷竊機車，這是對

移工者的偏見，導致承恩因具備移工身分而遭受不公對待或被委屈冤

枉。

│ 04 │ 在偵查階段，偵察機關不可對犯罪嫌疑人有先入為主觀念或保持成見，

本案例，檢察官審慎查證卷內資料，並詳細比對老闆提供的機車行照及

失竊機車的資料後，請承辦的轄區警察把承恩所稱停車地點的監視器錄

影記錄拷貝下來，最後發現緊鄰老闆機車的車輛，跟老闆機車同廠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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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也因為鑰匙孔長年磨損情況下，導致可以發動老闆的機車，最後也

還承恩一個清白。

│ 05 │ 檢察官立於法治國守護者立場，對於基層警察執行職務之刻板印象及觀

念，應予以監督及導正，不論在工作、旅行、移民等原因而離開故鄉的

移工，也不論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的差異，應給予與本國人

同等待遇，以落實人權保障跟公約的精神。

主筆者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王亞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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